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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NGO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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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邯郸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凸显和区域经济发展，邯郸市及其周边县内的NGO(非政府组织)的

作用已经不可或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面整合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系统，充分发挥NGO在危机管理中的作

用，首先必须正确对两者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准确定位。也只有明确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管

理中的主导地位和NGO“拾遗补阙”的作用，才能有效整合政府和NGO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应对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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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区别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本身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是公共权力下放的代表机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而非营

利组织却是以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奉献性为典型特征。因而，两者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着眼点、应急

资源来源、活动区域、行为效力以及参与方式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1]：  

  一是着眼点不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都为了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害，

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但政府着眼于整个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利益，力求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安

全，力求减缓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冲击，目标的政治性较强。而非营利组织更着重于保障受灾、受害群众的

基本利益，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底层群众的各种冲突，公益性较强。  

  二是应急资源来源不同。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主体的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发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从各

级财政中支出所需要的物质和财力资源，政府有权力也有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急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而非营

利组织的应急资源除了部分来自政府的资助之外，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的捐赠以及社会志愿集资和参与。  

  三是活动的区域不同。根据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一个地区的一级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承担着双重职

责：既要负责本地区的危机管理，又要配合上级政府或邻近地区的政府做好更高一级或邻近区域的危机管理。而

非营利组织在这方面则要灵活得多，一般按自身网络组织、政策、资源而定，并没有法定活动区域。  

  四是行为效力不同。为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根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政府在突

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可享有一系列紧急权力，其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公

民必须无条件遵循。非营利组织则强调独立的志愿人员及被帮助对象的自愿参与，其所做的决策和所进行的活动

注重说服力，而非强制力。  

  五是参与方式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丰富多样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措施，对于暴力性或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

除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外，政府还可以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而非营利组织因其本身的特性，没有

立法权、仲裁权、征税权，一般是作为政府的辅助，主要通过沟通、协作、互惠与合作，提供人员派遣、物资援

助、募集资金、心理援助等更好的服务来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认可。正如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所说：

“事实上，政府和NGO的联合努力要比单独一方的努力更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如同构建一堵挡风的高墙，再

强的钢筋结构，如果没有水泥的弥合，挡风的作用也会被消解，而非政府组织的活跃正如同高墙中的水泥，弥合

各个缝隙[2]。因此，作为两类各具特点的社会组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两者之间应当相互配合，加强沟通，协

同运作，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二、确立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公共管理是由国家、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3]。

公共危机事件管理者不单是政府，NGO的参与使得公共管理迅速走向开放性和多元化。如果把危机管理比作一个

神经网络，那么政府无疑就是这个神经网路的中枢——大脑。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任何正式

组织或非正式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然居于核心地位，成为中枢灵魂，发挥着主

导作用。  

  1.突发公共事件的特性决定政府是主导  

  一般而言，危机事件具有对社会的威胁性、状态与影响的不确定性、反应时间的有限性以及后果的巨大危害

性等特征，要求建立特殊的机制，采取特殊的应对手段，才能实现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目的[4]。为有效地实现

这种特殊管理功能，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管理机制，包括必要的常设机构、健全的法制、完备的工作预

案、精干的管理队伍、强有力的指挥、充分的经费保障等等，必要时还要依托政府的强制力。而整套危机管理机

制的建立，需要一种强制力量、一种权威力量来推动，唯有政府能够承担这种职责。  

  2.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性质决定政府是主导  

  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权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涉及到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涉及到国计民生。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公共管理的内容之一。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

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它必然要承担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职责，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5]。  

  三、NGO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角色——“政府搭档”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领域，政府并不是万能的，自身存在资源、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局限性。如

果一味、单纯依靠政府，由政府包揽一切，势必会影响到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最终质量。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

的预警、监控阶段、救援阶段、恢复重建阶段，都应当积极吸纳NGO的加入，协助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快速

有效地共同应对危机，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发挥“政府搭档”的重要作用。  

  1.突发公共事件隐患的发现者和预防者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6]。公共危机治理最好结果是将其扼杀在萌

芽状态。从危机预警的角度NGO对于特定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有着更加敏锐、前瞻的洞察力，可以运用技术优势

为社会提供公共危机的风险预测，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和应对措施。NGO搜集和反映的信息对于危机的预警具有

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2.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和提供者  

  抵御危机侵害的过程就是一个大规模消耗资源的过程，能否拥有充足的资源是决定危机回应效力的关键因

素。公共应急资源的筹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财政拨款；另一个是民间捐赠。组织筹集民间善款善物的角

色，主要是由NGO来扮演，政府则主要扮演倡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7]。NGO是政府之外募集公共应急资源的生力

军。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它们积极筹集急需物资，组织国内募捐，透过国际关系争取国外援助，招募与管理志愿

者等。  

  3.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志愿服务者  

  多数NGO在成立之初就有其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并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如：中国红十

字会致力于医疗救援，自然之友致力于环境保护等。NGO的专业性使它们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可以提供更科学有效

的公共服务，例如：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护、受灾群众的安全转移与安置、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心理救援、学校重

建、孤儿抚养、个案关怀、家庭回归、社区建设、志愿者和社会工作开展等等。  

  4.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传递者  

  NGO是联系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有效中介，其“上下传递”的中介功能架构起政府和公众沟通的纽带与桥

梁。一方面，NGO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把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和防治知识传送到公众，稳定民心，正

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帮助公众消除恐慌心理，避免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提高公众应对公共危机的

能力。另一方面，NGO植根于社会基层，其组织成员来自基层社区，是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能将方方面面的需

求信息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及时、准确了解民情民意、掌握有关危机管理方面的信息，发现危机管理过程中遗

漏的问题，预防危机的扩大化，有效地防治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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